
证券代码：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2020—006
债券代码：110045 债券简称：海澜转债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第二
期）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第二期）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4 日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并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11 月 1 日、12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4 日、3 月 3 日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
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公告》。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7,240,110 股，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的比例为 1.0688%，购买的最
高价为 8.74 元 / 股，最低价为 6.27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61,266,464.84 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司

未来五年（2018-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规划》的要求实施本期股份回购计划，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公司价值及广大股东的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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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东瑞源（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瑞源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417,714,9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64%。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瑞源基金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417,714,900

股（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该数量相应调
整）：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即不超
过 148,095,49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4%，即
不超过 296,190,980 股。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瑞源 （上海 ）股 权 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417,714,900 5.64% IPO 前 取 得 ：417,714,9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瑞源(上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91,146,000 2.58% 2019/3/5～
2019/8/22 3.51-5.70 2019 年 2 月 2

日

瑞源（上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6,108,000 2.38% 2019/8/29～
2020/2/21 3.03-4.47 2019 年 8 月 24

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瑞源 （上海 ）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417,714,90
0 股

不超过 ：
5.64%

竞 价 交 易
减持 ，不超
过 ：
148,095,49
0 股

大 宗
交易减持 ，
不 超 过 ：
296,190,98
0 股

2020/4/9 ～
2020/10/6

按 市 场
价格

IPO 前取得
股份

自 身 资 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瑞源基金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锁定期届满后 12� 个月内， 累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届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已经发生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减持价格指本公司复权后的价
格。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瑞源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减持计划实施的具体时间。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四)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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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
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星群药业”）和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
公司（“中一药业”）、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奇星药业”）于近日分别收到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益母草颗粒等 7 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
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 品
名称

药品
生产
企业

剂型 规格 药品批
准文号

药
品
分
类

药品标准 药 品 有
效期 受理号 批件号

药品批
准文号
有效日
期

1
益 母
草 颗
粒

星群
药业

颗粒
剂

每袋装
15g

国药准
字

Z440222
61

中
药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第一增补本

18 个月 CYZZ190
4566 粤

2020R0
01212

2025-
03-03

2
藿 香
正 气
水

星群
药业 酊剂 每支装

10ml

国药准
字

Z440222
21

中
药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一部
24 个月 CYZZ190

4564 粤
2020R0
01213

2025-
03-03

3 十 滴
水

星群
药业 酊剂 每瓶装

10ml

国药准
字

Z440222
55

中
药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一部
18 个月 CYZZ190

4573 粤
2020R0
01214

2025-
03-03

4 安 神
宁

星群
药业

糖浆
剂

每瓶装
100
ml,

500ml

国药准
字

Z440222
44

中
药

部颁标准中
药成方制剂

第二册
WS3-B-
0276-90

18 个月 CYZZ190
4571 粤

2020R0
01216

2025-
03-03

5
清 喉
咽 合
剂

星群
药业 合剂 每瓶装

100 ml

国药准
字

Z440222
52

中
药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一部
18 个月 CYZZ190

4563 粤
2020R0
01215

2025-
03-03

6

盐 酸
二 甲
双 胍
片

中一
药业 片剂 0.25g

国药准
字

H20063
661

化
学
药
品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第一增补本

36 个月
CY鄄

HZ19101
67 粤

2020R0
01208

2025-
03-03

7
百 梅
止 咳
颗粒

奇星
药业

颗粒
剂

每袋装
10g

国药准
字

Z199931
77

中
药

部颁标准中
药成方制剂

第三册
WS3-B-
0535-91

18 个月 CYZZ190
4175 粤

2020R0
01507

2025-
03-08

二、药品其他情况

序
号

药品名
称

是
否
独
家
产
品

2018
年是
否生
产

2018 年
销售额
（人民币
万元）

其他主要生产企业 2018 年
国内城市零售药店销售额 主治功能

1 益 母 草
颗粒 否 否 0

共有 188 个批准文号 。 其中
金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额为人民币 2,280 万元；广西
维威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额为
人民币 2,105 万元；葵花药业
集团 (襄阳 )隆中有限公司销
售额为人民币 831 万元。

活血调经，行气止痛。 用于气滞
血瘀所致月经不调，痛经。

2 藿 香 正
气水 否 否 0 共有 175 个批准文号。

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用于外感
风寒、 内伤湿滞或夏伤暑湿所
致的感冒，症见头痛昏重 、胸膈
痞闷 、脘腹胀痛 、呕吐泄泻 ；胃
肠型感冒见上述证候者。

3 十滴水 否 否 0 共有 69 个批准文号。 健胃，祛暑。 用于因中暑而引起
的头晕、恶心、腹痛、胃肠不适。

4 安神宁 否 否 0 共有 2 个批准文号。
扶正固本 ， 益气健脾 ， 补肾安
神。 用于神经衰弱 ，食欲不振 ，
全身无力等。

5 清 喉 咽
合剂 否 否 0 共有 41 个批准文号。

养阴清肺，利咽解毒。 用于阴虚
燥热、 火毒内蕴所致的咽部肿
痛 、咽干少津 、喉核肿大 ；急性
扁桃体炎、 咽峡炎见上述证候
者。

6
盐 酸 二
甲 双 胍
片

否 否 0 共有 121 个批准文号。

用于单纯饮食控制不满意的 2
型糖尿病病人 ， 尤其是肥胖和
伴高胰岛素血症者 ， 用本药不
但有降血糖作用 ， 还可能有减
轻 体 重 和 高 胰 岛 素 血 症 的 效
果。 对某些磺酰脲类疗效差的
患者可奏效，如与磺酰脲类 、小
肠糖苷酶抑制剂或噻唑烷二酮
类降糖药合用 ， 较分别单用的
效果更好。 亦可用于胰岛素治
疗的患者，以减少胰岛素用量。

7 百 梅 止
咳颗粒 否 否 0

共有 3 个批准文号 。 其中广
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销
售额为人民币 2 万元。

祛痰止咳。 用于伤风咳嗽 ，急 、
慢性支气管炎。

注：1.以上批准文号资料来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资料；
2.其他主要生产企业的销售数据来源为米内网；

3.除上述已披露的资料外，公司无法从其他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相关药
品的生产或销售数据。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 / 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

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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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复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甘肃厂坝有色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州锌冶炼厂（以下简称“锌冶炼厂”）于 2019 年 5 月发生一
起二氧化硫逸出事故后立即停产整改。 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 5 月 30 日和 2019 年 8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重要事项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39 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
属公司重要事项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44 号）和《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重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66 号）。

根据甘肃省陇南市生态环境局成县分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和甘肃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的函》要求，锌冶炼厂及时开展全
面细致的整改工作，同时对部分设施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 甘肃省陇南市生态环境

局成县分局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对锌冶炼厂整改工作进行检查验收， 锌冶炼厂将
编制的《环境污染隐患整改评估报告》于 12 月 31 日分别上报陇南市生态环境局和
成县分局进行备案。

2020 年 1 月 18 日，甘肃省陇南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成县分局、成县应急管理局
对锌冶炼厂的环境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查， 认为环境隐患整改工作已基本全
面完成。 锌冶炼厂逐步有序地进行了复产准备的各项工作。

2020 年 3 月 16 日，锌冶炼厂已部分恢复生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公司将继续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督促下属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规章制度安全规范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推进公司的持续、绿色发展。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161 证券简称：科华控股 公告编号：2020-004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股东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颀一期”）、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尚颀增富”）及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
基金”）分别持有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股份
8,120,650 股、3,251,100 股及 1,620,450 股。 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为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992,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4%，上述股份来源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19 年 1 月 9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19-042），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因自身资金需
求，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004,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其中，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
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
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8,120,650 6.09% IPO 前取得：8,120,650 股

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251,100 2.44% IPO 前取得：3,251,100 股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620,450 1.21% IPO 前取得：1,620,45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
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120,650 6.09%

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
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1,100 2.44%

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
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1,620,450 1.21%

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
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12,992,200 9.7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上海尚颀股权投
资基金一期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0% 2019/12/16
～2020/3/14

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
交易

0 -0 0 8,120,6
50

6.09
%

上海尚颀增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07,600 0.68% 2019/12/16
～2020/3/14

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
交易

12.008
-13.855

11,456,
608

2,343,5
00

1.76
%

扬州尚颀股权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

463,000 0.35% 2019/12/16
～2020/3/14

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
交易

12.030
-13.864

5,879,8
51

1,157,4
50

0.87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主体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

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并将持续告知实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161 证券简称：科华控股 公告编号：2020-005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为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颀一期”）及其一致

行动人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颀增富”）、扬州尚颀

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基金”）所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 本

次权益变动后，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由 9.74%

减少至 8.71%。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 号 27F0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33283B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02-06

2、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888 号 110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4312411298H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 ，财务
咨询 （不得从事代理记帐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不得从事社会调
研、社会调查、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09-30

3、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47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21000071030805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06-13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2019-042）。 公司近日收到尚颀一期、尚颀增富、扬州基金的《减持情况表》，减
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
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0% 2019/12/16 ～
2020/3/14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0 -0

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07,600 0.68% 2019/12/16 ～

2020/3/14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12.008
-13.855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463,000 0.35% 2019/12/16 ～

2020/3/14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12.030
-13.864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
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尚颀一期 8,120,650 6.09% 8,120,650 6.09%
尚颀增富 3,251,100 2.44% 2,343,500 1.76%
扬州基金 1,620,450 1.21% 1,157,450 0.87%

合计 12,992,200 9.74% 11,621,600 8.71%
三、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依据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披露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实施减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

3 月 16 日、3 月 1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主营业务以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及隧道运营为主。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3 月 16 日、3 月 1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武汉市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书面函证，核实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以

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及隧道运营为主。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征询确认：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武汉

控股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或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和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以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及隧道运营为主，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

污水来源均为生活污水，未涉及其他污水来源。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261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2020-006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
5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并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披
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和《关于实施 2018 年
度利润分配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拟回购公司股
份资金总额不低于 10,000 元（含），且不超过 2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从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并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4,978,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1%，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49 元 / 股，成交的最低

价格为 3.51 元 / 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9,505,206.65 元（不含交易费
用）。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4,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3.80 元 / 股，成交的最低
价格为 3.69 元 / 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960,931.00 元（不含交易费
用）。

截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9,478,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49 元 / 股，成交的最低
价格为 3.51 元 / 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6,466,137.65 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2020-004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3

月 16 日、3 月 1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截止本公告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3 月 13 日、3 月 16 日、3 月 1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

波动的重大事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确认截止本公

告日，不存在影响中国西电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针对中国西电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

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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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12 号）。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国管中
心”）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国资委”）通
知，拟将所持公司 2,684,309,017 股 A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5.11%）无偿划转至北京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控集团”）（以下简称“本次无偿划转”）。
北京国管中心持有北京金控集团 100%的股权。 北京金控集团实际出资人职责由北
京市国资委履行，其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本次无偿划转有助于北京金控集
团进一步落实做强做优首都金融产业的战略部署。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北京国管中心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北京金控集团将直接
持有公司 2,684,309,01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1%，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
次无偿划转未改变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2020 年 3 月 16 日，北京国管中心与北京金控集团签署了《关于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划转协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北京国管中心、北京金控集团将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收购报告书摘要》。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披露
文件。

本次无偿划转已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函件， 同意豁免
北京金控集团相关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无偿划转尚待取得北京市国资委的正式批
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对北京金控集团作为证券公司主要股东的股东资格核准。 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免除要约收购的相关程序。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